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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徽州区鼓励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

中心激励办法》的通知
徽政办〔2023〕18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直属机构：

《徽州区鼓励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中心激励办法》

已经区政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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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区鼓励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中心
激励办法

第一条 为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，鼓励支持区

内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杭州科创中心”），

开展引才研发、产学研合作、孵化加速、市场开拓、以商引商

等各类活动，发挥杭州科创中心引才、招商、引智、窗口等作

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各乡镇、徽州经济开发区和区直各单位做好区属

纳税企业入驻杭州科创中心的宣传引导及意向摸排工作（含工

位需求），常态化开展企业入驻动员，有关情况及时报区人才

办汇总。

第三条 企业入驻前，需向区人才办提出入驻申请（申请

表样见附件），载明主要用途、引才类型和场地面积需求等，

经区人才办审核同意后方可入驻。

第四条 凡区属纳税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中心的，

单个企业租赁面积一般不超过 150 ㎡，按照市场价的 50%收

取场地租金，免公摊面积租金，免收物业费、水电费、公共网

络费、保洁费；单个企业租赁面积超过 150 ㎡的，超出部分按

市场价收取场地租金，其对应公摊面积按市场价的 50%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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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，且分摊水电费，其他费用免收。

第五条 在杭州科创中心空间场地允许的条件下，运营公

司可面向黄山市其他区县的企业、黄山市企业家在杭州开办的

企业及其他符合我区产业发展需求有入驻意向的企业招租，最

大限度地发挥杭州科创中心的功能效益。

第六条 区委组织部（人才办）按照《徽州人才飞地专项

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支付杭州科创中心运营相关费用。运营公

司每年度扣除已收取的入驻企业租金等收入后，与区委组织部

（人才办）结算当年度服务费用。

第七条 建立年度考核机制。区人才办、杭州科创中心每

年对入驻企业遵章守纪、合法经营、服从统一管理等情况进行

考核。考核结果作为继续入驻、享受政策的重要依据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实施期限 3 年。2023 年 1 月 1 日后

入驻企业享受政策参照本办法执行。本办法到期前，按规定开

展政策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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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企业入驻徽州（杭州）科创中心申请表

企业名称
企业

负责人

联系

电话

入驻中心用途

（含引才类型、引

才人数、科研活动方

式及工作成果展望

等）

需求面积

（单位：㎡）

经办人
联系

电话

科创中心意见

部门会审意见


